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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江津区建立和完善建筑企业

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江津府办发〔2021〕122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江津区建立和完善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十四届区委常委会第 193 次会议、区政府第 125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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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津区建立和完善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
评价体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推动建筑业提质增效，促进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。重点围绕建筑业的改

革创新高质量发展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新型建

筑工业化为主要路径，以数字化、智能化建造技术为支撑，坚持

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，探索实施“增效提质”改革。建立和完善

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，配套试行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政

策。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，加快低效低质企业转型。营造公

平公正的发展环境，推动江津区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

展。

二、评价办法

（一）评价范围。

全区纳入统计的区属建筑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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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价指标及权重。

经济贡献 50%，建筑业产值 40%，质量安全 10%。

（三）指标基准值。

1．经济贡献基准值：按建筑企业年度经济贡献 1200 万元计

算。

2．建筑业产值基准值：按建筑企业年度建筑业产值 10 亿元

计算。

3．质量安全基准值：按重庆市施工质量安全诚信体系评价

得分 100 分为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计算方式。

企业评价综合得分=【（企业经济贡献值÷指标基准值）×50+

（企业建筑业产值÷指标基准值）×40+（企业施工质量安全诚信

体系评价得分÷100）×10】

各单项得分不超过该项权重最大值。

（五）分类管理。

根据企业评价得分情况，将企业分为 A、B、C 三类。

80（含）分以上为 A类企业；

60（含）至 80 分为 B 类企业；

60 分以下为 C 类企业。

（六）动态管理。



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根据每年度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，对企业分类实行动态

管理。原则上在评价当年 4 月 30 日前，按照企业上一年度数据

进行评价，并按评价得分调整分类。

三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A 类区属建筑企业。

1．区政府进行公开表扬并授牌。建立属地重点联系企业制

度，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，建立绿色服务通道，按照“一事

一议、一企一策”原则予以重点支持。

2．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时，优先推荐参与区内的工业项目、

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。在同等条件下，依法参与政府（国有）

投资在限额以下（非招标）项目。

3．优先支持该类企业申报国家和市、区级各类专项资金和

产业激励政策资金。优先推荐信贷、担保基金、引导基金等金融

支持。

4．优先推荐该类区属建筑企业负责人参加各级各类先进评

选和担任社会性职务、参加各类管理提升培训；优先考虑区级评

先评优荣誉奖励；对引进高端人才给予优惠政策。

（二）B 类区属建筑企业。

1．在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时，优先推荐参与区内的工业项目、

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。在同等条件下，依法参与政府（国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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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在限额以下（非招标）项目。

2．优先推荐该类区属建筑企业负责人参加各级各类先进评

选和担任社会性职务、参加各类管理提升培训；优先考虑区级评

先评优荣誉奖励；对引进高端人才给予优惠政策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

区政府成立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，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财政

局、江津区税务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推动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定期研究综合评价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协调

解决重大问题。下设办公室在区住房城乡建委，办公室主任由区

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兼任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具体负责日

常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

区住房城乡建委：负责统筹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管理工

作。负责评价体系的提出和修改完善、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、评

价分类结果的汇总等相关协调工作。

区财政局、江津区税务局：负责提供纳入评价范围内建筑企

业评价期间规定范围内各类经济贡献数据及总额。

属地管理单位：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应评价的建筑企业按照

相应要求填报相关数据并收集、汇总、核实辖区内应评价的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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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数据，并提出初步评价意见。严格按照分类管理及结果运用

要求，强化对辖区建筑企业的服务和管理，助推建筑企业转型升

级、提质增效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。

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、评价指标和政策的解读，引导建筑企

业主动参与、积极配合数据采集和改革，畅通互动渠道，营造政

府推动、企业主体、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严格绩效考核。

各镇街、平台要把推动提升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工作

来抓，积极帮助企业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,促进我区建筑业高质

量发展。同时以参评企业的平均评价得分作为考核基准，将建筑

企业评估工作开展情况作为对各镇街、平台年度实绩考核的重要

依据（具体以实绩考核办法为准）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